江苏锦汇集团有限公司相关往来全面清理专项审计项目
询价公告
江苏锦汇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启东市政府采购管理的有关规定，就江苏锦汇集团有限公司相关往来全面清理专项审计项目进行采购前询价。
一、项目需求
1、采购项目内容： 本项目拟对江苏锦汇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管理的公司（不限于股权控制），进行往来款清理专项审计（以实际审计清单为准）。完成实体化前形成的长期挂账往来款清理工作后，配合做好隐患排查及风险防范等（不限于上述业务）服务内容。 本次清理范围分为所有政府往来事项排查，从2000年1月1日开始到2025年5月底。
2、采购项目涉及款项具体类型
⑴账面各项往来款；
⑵按会计准则应调整确认的往来款（如：政府工程已完工未结算的款项;按工程形象进度应确认的应收款）；
⑶按往来款形成合同或相关文件要求计算的实际资金占用成本；
⑷所有政府往来事项清理。
3、人员需求：
⑴人员配备：中标供应商须拟派专项项目组，项目拟派的人员不少于6人（包含1名组长）。拟派的人员中至少1名人员具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至少2名人员具有中级会计师及以上职称。
⑵配备人员具有类似相关审计经验，拟派人员需经采购人确认同意后方可进场审计，如进场后采购人发现业务水平不具备从事本业务要求，中标方需无条件更换直至符合为止），且须每天向采购方汇报进展情况。
⑶采购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审计服务质量进行检查，检查中发现审计人员不匹配、随意更改审计人员、审计人员无故不在岗等情况，有权视情况轻重扣减审计费或将审计单位纳入相关审计黑名单。
⑷中标方在服务前，必须签订保密协议，不愿签订保密协议或签订后泄漏企业相关情况，采购人有权取消合同，纳入国资国企审计黑名单，且视情况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⑸其他（在审计过程发现的应确认往来款的内容）。
[bookmark: _GoBack]4、资料归档要求：专项审计项目审计结束后，中标人需将完整的项目审计资料（包括计算底稿）、审计过程中的现场核查记录、会议纪要、咨询报告或审计意见书、其他需要存档的资料等）。按照规定的归档顺序整理完后交与采购人。如发现资料不全的扣除该项目10%的审计费用，同时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5、服务期：具体以业主的要求为准，在签订服务合同后两个月内完成。
二、约定事项
1.上述采购要求为最低要求，不得负偏离，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2.拟定支付方式及期限：提交完整的审计报告后，按照合同约定审计服务费一次性支付。
3.市场询价表及相关材料于2025年6月10日17:00前，需将报价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等加盖单位公章扫描发送至342168465@qq.com，联系人：施伶俐，联系电话：0513-83302829。
5.其他：（1）请报价单位认真核算、如实报价，如发现虚假报价的，该单位将被列入黑名单；（2）本次报价仅作为市场调研用，因此价格仅供参考；（3）本次调研询价不接收质疑函，只接收对本项目的建议。

江苏锦汇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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